
附件3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科学技术奖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奖励在我国出生缺陷防治基础科学、预防科学及临床科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组织，充分调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新性和公益参与性，促进我国出生缺陷防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公益事业的进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缺陷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改善出生缺陷患儿预后，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质，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设立科学技术奖。
第二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于2014年7月1日正式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社会科技奖励名录中编号：0249）。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将此奖项授予取得杰出成就和重大创新成果的我国出生缺陷防治科技及临床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
第三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共设五个奖项：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青年学者奖、科技成果奖和特殊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按提名推荐、资格认定、初评、终评、颁奖的程序进行。
第四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邀请出生缺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科学技术奖评选委员会。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选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二章 评奖条件

第六条 本奖项奖励和资助具备下列条件的组织和个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者华人华侨）：
（一）申请对象为个人的，须为在我国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以及评选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机构从事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的科研、应用、推广和社会活动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特别鼓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学者。
（二）申请对象为组织的，则须为我国从事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的科研、应用、推广和社会活动机构，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以及评选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机构。
（三）积极投身于出生缺陷干预救助事业，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四）对推动我国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取得突出成绩和获得重大成果。
（五）对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事业作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优先。
第七条 科技成果奖、特别贡献奖的申请对象可以为组织或个人，其余奖项的申请对象为个人。
第三章 各奖项情况

第八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终身成就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的出生缺陷防治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领域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长期致力于推进国家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科技进步，推进科技创新，取得多项重大科学技术突破，贡献卓著。
（二）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高水准学术成就者，获得出生缺陷领域业界公认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成果者。
第九条 终身成就奖每评选年度的名额为1名，获奖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20万元人民币。
第十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的出生缺陷防治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领域的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工作者：
（一）在所在的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取得创新成果。
（二）引领学科专业前沿，在本专业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
（三）杰出贡献奖分为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三个方向，各评选一名。
第十一条 杰出贡献奖每评选年度的名额为3名，获奖人每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5万元人民币。
第十二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青年学者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的出生缺陷防治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领域的青年工作者：
（一）年龄在45周岁（含）以下。
（二）在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取得重要科技成果，获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十三条 青年学者奖每评选年度的名额为5名，获奖人每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万元人民币。
第十四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技成果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组织：
（一）授予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我国公民和组织。
（二）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技成果奖候选人条件：
1. 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设计、实施项目总体技术方案中作出重要贡献。
2.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中作出重大技术创新。
3.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作出创造性贡献。
4.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化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5. 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国际公认的突破性进展。
6. 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
（三）科技成果奖候选单位条件：
科技成果奖候选单位应当是在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的项目研究、开发、投产、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的主要完成单位。政府部门一般不应当作为科技成果奖的候选单位。
第十五条  科技成果奖授予15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一等奖不超过3项，每项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2万元人民币；二等奖不超过5项，每项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5万元人民币；三等奖不超过7项，每项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1万元人民币。
第十六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授予具备下列条件的出生缺陷防治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及临床医学领域的特殊贡献工作者和组织：
（一）积极参与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组织的各种公益项目，为本基金会的出生缺陷防治公益事业作出特殊贡献。
（二）在所在的出生缺陷防治专业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取得创新成果。
第十七条 特殊贡献奖每评选年度的名额为4名，每个获奖组织或个人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3万元人民币。
第十八条 各奖项具体名额根据评选年度的资金情况和评选情况确定，以上奖项均可以出现空缺。
第四章  提名推荐

第十九条 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青年学者奖的获奖候选人须由评选委员会选定的提名人和提名单位以书面形式推荐。特殊贡献奖的获奖候选组织或个人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提名。
第二十条 提名人为经评选委员会选定的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具有学术地位和影响的专家学者以及学科带头人。提名人包括：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首席科学家等相关人员。
第二十一条 评选委员会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上述部门和单位所属医疗、保健、预防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科研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高等院校等相关组织作为提名单位。
第二十二条 提名人和提名单位可对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青年学者奖和科技成果奖提名候选人（或组织），每人/单位对各奖项提出不超过2名候选人（或组织），向评选委员会推荐。
第五章 评选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成立科学技术奖评选委员会，由我国出生缺陷防治领域德高望重、具有精深学术造诣、热心公益事业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委员经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邀请后，独立行使职能，负责评选工作。
第二十四条 评选委员会成员共21人，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3人、委员16人、秘书1人。评委会成员每届任期2年。
第二十五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实行专家回避制度，被推荐为科学技术奖项目的候选人（或组织）不得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参加当年度的评选工作。
第二十六条 评选委员会根据评选工作需要，可组织各奖项评选组，根据提名人的提名推荐材料对被提名人（或组织）进行初评，产生获奖候选人（或组织），提交评选委员会终评。
第二十七条 各奖项获奖人（或组织）由评选委员会会议评定。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青年学者奖、科技成果奖、特殊贡献奖的获奖者，由评选委员会根据初评的评选结果，评选审定。
第二十八条 评选委员会会议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行一人一票制，以无记名形式表决确定获奖者。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科技成果奖的候选人（或组织），获三分之二多数赞成票为获奖者；青年学者奖、特殊贡献奖的候选人，获半数赞成票为获奖者。
第二十九条 凡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项目及其完成人，不得申报、推荐参加本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已解密或者不保密的国防、国家安全领域的项目及其完成人申报、推荐参加本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并经省、军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第六章 授奖

第三十条 评选委员会评选结果揭晓前，须征求获奖者意愿，并通知捐款人及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理事会。遵照捐款人意愿，获奖者应承诺于获奖后，积极参与出生缺陷防治科学技术相关的公益事业。
第三十一条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每两年举办一次颁奖仪式，向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科学技术奖的各奖项获得者颁发证书和奖金，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获奖个人、组织名单及其主要贡献。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自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修订版自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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